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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6 视点 2020年12月18日 星期五
责编 赵越 美编 宁付兴 审读 昝阳

晴转多云，北风短时南风3～ 4
级转4～5级，-3℃～5℃。

2

12月18日

晴间多云，北风3～ 4

级，-1℃～5℃。

晴间多云，北风3～ 4

级，0℃～5℃。

浪向西
北 ， 水 温
8.7℃。

第一次高潮在06:20，潮高4.00米；

第一次低潮在01:15，潮高1.05米；

第二次高潮在19:15，潮高4.00米；

第二次低潮在13:38，潮高0.10米。

排列3（20298期）
2、9、0

排列5（20298期）
2、9、0、2、7

福彩3D（2020299期）
9、6、4

双色球（2020128期）
红球：08、10、15、16、23、

26；蓝球：10

晴转多云，北风短时南风3～ 4
级转4～5级，-3℃～5℃。

晴转多云，北风短时南风3～ 4
级转4～5级，-5℃～5℃。

晴转多云，北风短时南风3～ 4
级转4～5级，-5℃～5℃。

晴转多云，北风短时南风3～ 4
级转4～5级，-4℃～5℃。

晴转多云，北风短时南风3～ 4
级转4～5级，-5℃～5℃。

晴转多云，北风短时南风3～ 4
级转4～5级，-5℃～4℃。

12月18日

多云间晴，北风3～ 4级转
4～ 5级阵风 6级，相对湿度
30%～ 60%，最高气温4℃，
最低气温-1℃。

12月19日

12月20日

0.7

崂山

黄岛

城阳

即墨

胶州

平度

莱西

19日滨海浪高0.8米，水温8.6℃。
20日滨海浪高0.6米，水温8.5℃。

杨松发所涉命案发生在2001年。
当年，杨松发36岁，是天津市大港区中
石化四公司三和实业公司工人，离异。
2001年3月16日中午，一名村民

在大港联盟村南青静黄河捕鱼时，发现
一具女尸，后报案。经家属辨认，死者名
叫刘某某，和杨松发同在一家单位上
班。两个多月后的5月30日，警方抓获
杨松发。对于与刘某某的关系，杨松发
的说法是同过居，但否认二人存在矛
盾。经讯问，杨松发交代其于2001年3
月3日晚杀害了刘某某。

三份笔录被排除
根据原审判决裁定认定，2000年

夏季，杨松发通过被害人刘某某之兄刘
发结识刘某某，之后，两人关系密切，直
至同居。2001年3月2日，杨松发从天
津市大港区光照汽车租赁服务部租用
了一辆红色大发汽车。3月3日，杨松发
带刘某某开车外出，途中，两人因故发
生争吵，当车行至大港区联盟村南青静
黄河北岸土道时停车。两人下车后，杨
松发持事先准备好的菜刀朝刘某某头
部、双臂猛砍，先后两次将刘某某砍倒，
后经拖拉于青静黄河内抛弃。
在历次庭审中，杨松发均坚称自己

没有杀人，有罪供述系遭刑讯逼供。24
日的庭审中，审判长宣读了此前庭前会
议形成的非法证据排除结论。杨松发三
份有罪供述的笔录被排除，法庭认为，
三份笔录合法性存在疑问，证据能力存
在瑕疵，不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杨松发的辩护律师吴丹红告诉记

者，此前的庭审会议中，他们以杨松发
遭到刑讯逼供为由对杨松发的有罪供
述提出了非法证据排除申请。
以被法庭排除的杨松发2001年5

月30日至6月1日所作笔录为例，杨松
发被连续讯问长达48小时40分钟。出
庭检察员也指出，结合杨松发当时的体
检表，杨松发同监室人员做的证明材料
等证据，上述有罪供述的合法性存在疑
问，不具备证据能力。杨松发同监室的
证人曾证明杨松发被提讯回来后背部
有明显外伤，四肢、嘴、双耳部有被打痕
迹。
同时，杨松发指认现场的录像和笔

录也均被排除。杨松发的辩护律师吴丹

红、赵德芳指出，笔录记载的指认现场
的时间为2001年6月2日，没写明具体
时间，也没有杨松发的签字。同时，2001
年6月2日9:10至10:50和13:30至14:
50杨松发有签名的两份讯问笔录，杨松
发没有时间去指认犯罪现场，其辨认现
场的时间存疑。同时录像中,杨松发处
于迷糊状态，是警察在引导指认。
出庭检察员也认为，杨松发指认现

场的笔录没有起止时间，没有杨松发签
字，没有见证人。同时，录像资料场景切
换不连贯，时长也明显少于指认过程所
需时间，侦查机关未进行全程录像，存
在重大瑕疵，且无法补正。因而检察员
认为指认现场的录像和笔录不存在证
据能力。

矛盾的菜刀和鞋印
9月24日庭审中，杨松发的辩护律

师提出，杨松发没有作案时间，他是在
被刑事羁押后才知道刘某某遇害的消
息，公安机关认定的案发当晚，杨松发
在母亲家陪孩子写作业，后来又和朋友
在外面吃了烧烤，再后来又去了一个朋
友的家里。杨松发也在庭审中再次作出
上述表述。
辩护律师指出，本案的凶器菜刀，

法院认定是杨松发从死者姐姐家中厨
房偷出的。但是死者姐姐所述菜刀样式
与杨松发有罪供述中的菜刀样式存在
矛盾，前者称家里丢失的菜刀是带有锯
齿形、前部有圆孔的黑色塑料把菜刀，
杨松发供述的则是黄色木把普通菜刀。
检察员也认为，虽然二人所称菜刀

来源一致，但菜刀主要特征不符，杨松
发供述中的矛盾无法排除，并且关键证
据杨松发有罪供述中所涉及的刀等作
案工具缺失。此外，杨松发有罪供述中
的加害情形与死者的尸检情况也存在
矛盾。在杨松发的供述中曾持刀朝刘某
某后背砍了几下，但尸检结论显示刘某
某后背没有伤痕。原判认定的租车情节，
检察员指出，杨松发有罪供述称中途曾
到车行换车，但车行老板的证言中不存
在换车租赁的情况，二者存在矛盾。
关于现场所留鞋印，此案中，侦查

机关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两种鞋印，一种
旅游鞋底花纹，长26厘米（欧42码），另
一种皮鞋花纹，长21厘米（欧32码）。在

申诉时，杨松发的代理律师吴丹红和赵
德芳指出，杨松发穿的鞋码是38码。这
一点杨松发前妻在接受警方询问时也
指出，杨松发穿38码或者39码的鞋子。
另外，根据侦查人员出具的情况说

明，杨松发作案后，将作案用的刀、铁锹
及刘某某的大衣、背包抛在一处炼油厂
处，将自己的防寒服、裤子、白色旅游鞋
及手套抛在大港电厂处，经多方查找，
上述两处因施工物证未能找到。

七旬老母为儿申诉十余载
2003年10月29日，天津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
罪判处杨松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2007年12月20日，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维持并
核准原判。后杨松发提出申诉。2018年
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天津市
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2020
年9月24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了本案。
9月24日的庭审中，杨松发说，在

被看守所羁押的时候他就开始写申诉
材料，一有时间就写。包括杨松发此前
二审时的辩护律师马芳菲，就曾多次收
到杨松发从狱中寄出的求助信。
监狱之外，杨松发年过七旬的母亲

杨宝兰十多年来，一直在为儿子奔波。
案发时，杨松发的儿子7岁，上小学一
年级。丈夫已经去世，杨宝兰边照顾孙
子边为儿子的事情奔波。杨宝兰说，因
经济拮据，跑完天津跑北京，舍不得住
旅馆，车站的椅子、公共厕所里她都睡
过。因此，近几年杨宝兰还患上了类风
湿，日常走路要拄着一根拐杖。
申诉也不是没有回音。2011年10

月14日，天津高院驳回了杨松发申诉，
天津市检察院也一度立案复查，不过在
2013年1月14日，天津市检察院复查
决定认为，本案证据情况不符合抗诉条
件，决定不予抗诉。
2017年，杨宝兰找到了如今的申

诉代理律师吴丹红，吴丹红随后邀请同
律所的赵德芳加入。2018年 12月 25
日，最高法终于作出再审决定，指令天
津高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杨松发案进
行再审。

据新华视点、澎湃新闻

12月17日上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
院对原审被告人杨松发故意杀人再审
一案进行宣判，依法宣告杨松发无罪。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

本案缺乏直接证明杨松发作案的客观
性证据。原判据认定杨松发有罪的主
要根据是杨松发曾经作出的有罪供
述，但其自侦查阶段后期即否认作案，
且其有罪供述与证人证言、尸体检验
鉴定意见等证据存在诸多矛盾，真实
性存疑。同时，杨松发案发后指认现场
的笔录及录像存在重大瑕疵，且因时
间久远而无法补正。综上，认定杨松发
杀害刘某某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
的法定证明标准，法院采纳杨松发及
其辩护人、检察机关的意见，按照疑罪
从无的原则，依法改判杨松发无罪。宣
判后，杨松发被当庭释放。合议庭告知
杨松发有依法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 杨松发年轻时照片。（其家人供图）

天津“杨松发杀人案”
死缓17年后改判无罪
天津高院：缺乏客观性证据，有罪供述存在诸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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